
一、会计凭证

会计凭证是记录经济业务事项发生或完成情况的书面证明，也是登记会计账

簿的依据。每个企业都必须按一定的程序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，根据审核无误的

会计凭证进行账簿登记，如实反映企业的经济业务。会计凭证按照填制的程序和

用途不同，分为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两类。

二、原始凭证

原始凭证又称单据，是指在经济业务发生或完成时取得或填制的，用以记录

或证明经济业务的发生或完成情况的原始凭据。

1、原始凭证可以按照取得来源、格式、填制手续和内容进行分类。

（1）按照取得的来源不同

自制原始凭证是指由本单位有关部门和人员，在执行或完成某项经济业务时

填制的，仅供本单位内部使用的原始凭证。如：现金收据、发货票、增值税专用

（或普通）发票、差旅费报销单、产品入库单、领料单

（2）原始凭证按照格式不同

通用凭证是指由有关部门统一印制、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的具有统一格式和使

用方法的原始凭证。如：发票、银行转账结算凭证。通用凭证的使用范围因制作

部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，可以是分地区、分行业使用，也可以全国通用，如：某

省（市）印制的在该省（市）通用的发票、收据等；由中国人民银行制作的在全

国通用的银行转账结算凭证、由国家税务总局统一印制的全国通用的增值税专用

发票等。

（3）按照填制手续和内容不同

一次凭证是指一次填制完成，只记录一笔经济业务且仅一次有效的原始凭证。

（收据、收料单、领料单、报销凭单、发货单、银行结算凭证等）



2、原始凭证的格式和内容因经济业务和经营管理的不同而有所差异，但原始凭

证应当具备以下基本内容（也称为原始凭证要素）：（1）凭证的名称；（2）填

制凭证的日期；（3）填制凭证单位名称和填制人姓名；（4）经办人员的签名或

者盖章；（5）接受凭证单位名称；（6）经济业务内容；（7）数量、单价和金

额。

3.原始凭证的填制要求

①记录真实：经济业务的内容、数字等必须真实可靠、符合实际情况。

②内容完整：填列的项目必须逐项填列齐全，不得遗漏和省略。

③手续完备：单位自制的原始凭证必须有经办单位领导人或指定的人员签名盖

章；对外开出的原始凭证必须加盖本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；从外部取得的原始

凭证，必须盖有填制

单位的公章或财务专用章；从个人取得的原始凭证，必须有填制人员的签名或盖

章。

④书写清楚、规范，不得使用未经国务院公布的简化汉字。

⑤编号连续：一式几联的原始凭证，必须注明各联的用途，并且只能以一联用

作报销凭证，作废时应加盖“作废”戳记，连同存根一起保存。

⑥不得涂改、刮擦和挖补：原始凭证如有错误，应当由出具单位重开或更正，

更正处应当加盖出具单位印章。原始凭证金额有错误的，应当由出具单位重开，

不得在原始凭证上更正。

三、记账凭证

记账凭证又称记账凭单，是会计人员根据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，对经济业务

按其性质加以归类，并据以确定会计分录后所填制的会计凭证，是登记会计账簿

的直接依据。通常可分为收款凭证、付款凭证和转账凭证。



（1）收款凭证：是指用于记录现金和银行存款收款业务的记账凭证。是登记日

记账和相关明细账和总账的依据，也是出纳人员收讫款项的依据。

（2）付款凭证：付款凭证是指用于记录现金和银行存款付款业务的记账凭证，

是出纳付讫款项的依据。

（3）转账凭证：转账凭证是指用于记录不涉及现金和银行存款业务的记账凭证。

是登记明细账和总账的依据。

2、记账凭证的基本内容：（1）填制凭证的日期；（2）凭证编号；（3）经济业

务摘要；（4）会计科目；（5）金额；（6）所附原始凭证张数；（7）填制凭证

人员、稽核人员、记账人员、会计机构负责人、会计主管人员签名或者盖章。

3.记账凭证的填制要求

记账凭证根据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或原始凭证汇总表填制。与原始凭证的填

制相同，记账凭证也有记录真实、内容完整、手续齐全、填制及时等要求。

四、会计凭证的保管

会计凭证的保管是指会计凭证记账后的整理、装订、归档和存查工作。具体保管

要求为：

1.会计凭证应定期装订成册，防止散失。

2.会计凭证应加贴封条，防止抽换凭证。

3.原始凭证较多时，可单独装订，但应在凭证封面注明所属记账凭证的日期、编

号和种类，同时在所属的记账凭证上应注明“附件另订”及原始凭证的名称和编号，

以便查阅。

4.每年装订成册的会计凭证，在年度终了时可暂由单位会计机构保管一年，期满

后应当移交本单位档案机构统一保管；未设立档案机构的，应当在计机构内部指

定专人保管。出纳人员不得兼管会计档案。

5.严格遵守会计凭证的保管期限要求，期满前不得任意销毁。


